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信访局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
一、项目名称
信访维稳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信访工作条例》第三条关于"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的规定，以及第十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信访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预算"的要求，结合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维护社会稳定的实际需要设立本项目。同时，依据《云南省信访条例》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保障信访工作必要的工作条件"的规定，以及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信访工作的相关文件精神，为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及时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特申请设立信访维稳专项经费。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信访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本项目为持续性财政专项，旨在建立健全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信访维稳工作保障机制，通过专项经费投入，全面提升信访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水平，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各类信访突出问题，切实维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与社会长治久安。项目覆盖全县10个乡镇（街道）及81个村（社区），服务对象涵盖哈尼族、彝族、傣族等世居少数民族群众及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区特点和基层治理属性。
项目主要聚焦于信访矛盾源头预防、重点群体稳控疏导、疑难信访案件化解、信访法治宣传教育、信访工作信息化建设五大核心领域。具体包括：开展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建立县乡村三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网络；落实重点人员"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稳控措施，做好敏感节点信访安全保障；推进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常态化，集中化解历史遗留信访积案；实施"信访法治宣传进乡村"专项行动，提升群众依法信访意识；升级信访信息系统，实现信访事项网上流转、全程留痕、智能预警。
项目周期为2026年1月至12月，实行年度滚动实施、动态调整机制。经费主要用于信访维稳专项工作支出，包括重点群体教育疏导、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信访救助帮扶、工作设备购置及运维等，确保信访渠道畅通、群众诉求及时回应、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元江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设
（二）县乡村三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网络优化
（三）重点人员稳控与教育疏导
（四）领导干部接访下访与积案化解
（五）信访法治宣传与依法分类处理
（六）信访信息系统升级与智能化建设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资金预算总额为150,000.00元，资金来源为县级财政专项拨款，该资金全部用于:
（一）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设经费。主要用于组织开展重大决策、重大项目、重大活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业务培训，邀请省级专家开展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完善指导，印制风险评估工作手册及宣传材料，保障评估工作规范化运行。
（二）县乡村三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网络优化经费。主要用于乡镇（街道）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规范化建设补助，村级调解员业务培训及误工补贴，"以案定补"激励机制落实，以及排查调处工作台账资料印制等。
（三）重点人员稳控与教育疏导经费。主要用于重点信访人员、涉稳重点人员走访关爱、思想教育、心理疏导及困难帮扶，特殊敏感节点稳控工作保障，以及教育疏导工作专班运行经费。
（四）领导干部接访下访与积案化解经费。主要用于县级领导定期接访、带案下访工作保障，疑难复杂信访案件化解专项资金，以及积案化解"百日攻坚"等专项行动工作经费。
（五）信访法治宣传与依法分类处理经费。主要用于《信访工作条例》普法宣传活动，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作培训，信访法治宣传品制作及发放等。
（六）信访信息系统升级与智能化建设经费。主要用于信访信息系统日常运维保障，智能辅助办信功能优化，以及视频会议系统、网络专线等基础设施维护。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周期为2026年1月至12月，实行年度滚动实施、动态调整机制。经费主要用于信访维稳专项工作支出，包括重点群体教育疏导、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信访救助帮扶、工作设备购置及运维等，确保信访渠道畅通、群众诉求及时回应、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元江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八、项目实施成效
[bookmark: _GoBack]在信访矛盾的源头治理上，重大决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将全面覆盖，全县重大事项的风险评估率达到百分之百，因决策不当引发的信访问题较去年下降两成以上。县乡村三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网络运作更为顺畅，基层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率提升至八成五以上，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治理目的。
在重点群体的稳控疏导上，建立完善重点人员动态管理数据库，落实“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的精准稳控举措，重点人员吸附稳控率提升至九成五以上。通过常态化的走访关爱、心理疏导与困难帮扶，有效缓解重点人员的对立情绪，在特殊敏感时期实现“零进京、零赴省、零到非接待场所”的“三零”目标，重大政治活动和社会敏感节点信访安全保障得力。
在疑难积案的化解上，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常态化机制有效运行，县级领导带头包案化解疑难复杂信访案件，年度信访积案化解率达到九成以上，重复信访率降低十五个百分点。一批历时多年的“骨头案”“钉子案”得到妥善解决，信访群众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信访存量大幅减少。
在信访法治建设上，“信访法治宣传进乡村”专项行动覆盖全县八十一村（社区），群众依法信访意识显著增强，信访事项及时受理率、按期办结率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信访事项办理群众满意率提升至九成以上。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作机制有效运转，诉访分离、依法分类处理更加精确，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大幅提升。
在信息化支撑能力上，信访信息系统全面升级，实现信访事项网上流转、全程留痕、智能预警，网上信访占比达到七成以上，信访事项办理效率提高三成。智能辅助办信、数据分析研判等功能有效应用，为科学决策和精准治理提供数据支持。
在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上，项目充分考虑元江县多民族聚居特点，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畅通少数民族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及时妥善化解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有效防范因信访问题引发影响民族团结的事件，为元江县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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